
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

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
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考核实施方案

根据《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应大筹﹝2025﹞9

号）文件要求，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拟定考核方

案如下：

一、考核方式

转专业考核方式为面试。

二、接收条件

（一）无不及格记录且成绩排名在班级前50%。

（二）无不良表现、无违纪处分记录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面试包括自我介绍和评委提问两个环节，自我介绍主

要介绍个人的基本情况、转专业的想法、对转入专业的看法及认

识等；评委提问内容由评委决定，主要考核考生的口语表达能力、

环境适应能力、完成学业能力、思想政治表现等综合素质。

（二）面试由评委现场打分，得分为所有评委评分后去掉一



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的平均分。

（三）面试平均分达70分（含）以上视为合格，作为我院转

专业拟录取名单予以公示。

四、考核安排

时 间：暂定校历第一教学周 周三下午

地 点：长庚楼320会议室

五、接收办法

根据专业接收计划，2025级按照转专业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择

优接收。

六、考核要求

（一）学院根据《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应大

筹﹝2025﹞9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学生进

行资格审查。通过资格审查的学生，继续参加我院转专业考核工

作。

（二）参加转专业考核学生必须携带本人学生证和身份证原

件，根据通知要求按时到达面试地点参加面试。不按时参加的学

生，视为自动放弃转专业资格。

（三）请参加面试的学生务必保持电话畅通，如因学生通讯

不畅等个人原因导致不能按时参加转专业面试的，视为学生自动

放弃转专业资格。

七、接收转专业学生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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